
山西省清真食品监督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

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在生产

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悬挂清真标志
牌。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不再生产经营清真食品

的，应当到原发证部门办理清真食
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注销手续，并交

回清真标志牌。 禁止伪造、买卖、出

租、转借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

和清真标志牌。

第十七条 清真食品的名称、标

识、标签、说明书和包装上不得出现

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禁忌
的内容。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将清真食品的

名称、标识、标签、说明书和包装上

的字样、图像、图案报所在地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

备案。 禁止将清真食品专用包装用

于包装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
族禁忌的食品。

第十八条 生产清真食品的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屠宰用于加工、

制作清真食品的禽畜时，应当按照

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的传

统习俗进行。

第十九条 城乡集贸市场、商

场、超市销售清真食品的，应当设清

真食品专区或者专柜，并与具有清

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禁忌的食品
隔离。 清真食品专区、专柜的工作

人员，不得与经营具有清真饮食习

惯的少数民族禁忌的食品的工作人
员混岗。

第二十条 领取清真食品生产

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三款

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

事务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

限期改正，可以并处 3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

销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收缴

清真标志牌。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
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生产经营清真食品，并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

六条第三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

九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

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以 3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

七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十八条规

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事

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吊销清真食品生产经营

许可证，收缴清真标志牌。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
关部门的执法人员，在清真食品生

产经营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清真食品管理监督员未按照

本条例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开展工作

的，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
其解聘。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自 2006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1993 年 12 月 16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山西省

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办法》和

1997 年 12 月 29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

发布的《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

〈山西省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办

法〉的决定》同时废止。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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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测绘单位不得超越资
质等级许可的范围从事测绘活动，不得
以其他测绘单位的名义从事测绘活动，
不得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的名义从事
测绘活动。

测绘项目实行招投标的，测绘项目
的招标单位应当依法在招标公告或者投
标邀请书中对测绘单位资质等级作出要
求，不得让不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等级的
单位中标，不得让测绘单位低于测绘成
本中标。

中标的测绘单位不得向他人转让测
绘项目。

第三十条 从事测绘活动的专业技
术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条件。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
门会同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部
门规定。

第三十一条 测绘人员进行测绘活
动时，应当持有测绘作业证件。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测绘人员
依法进行测绘活动。

第三十二条 测绘单位的测绘资质
证书、测绘专业技术人员的执业证书和
测绘人员的测绘作业证件的式样，由国

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统一规定。
第六章 测绘成果

第三十三条 国家实行测绘成果汇交制度。国
家依法保护测绘成果的知识产权。

测绘项目完成后，测绘项目出资人或者承担国家
投资的测绘项目的单位，应当向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
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地理
信息主管部门汇交测绘成果资料。属于基础测绘项目
的，应当汇交测绘成果副本；属于非基础测绘项目的，
应当汇交测绘成果目录。负责接收测绘成果副本和目
录的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出具测绘成果汇交
凭证，并及时将测绘成果副本和目录移交给保管单
位。测绘成果汇交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编制
测绘成果目录，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
主管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公众版测绘成果的加工和编
制工作，通过提供公众版测绘成果、保密技术处理等
方式，促进测绘成果的社会化应用。

测绘成果保管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测绘成果
的完整和安全，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和
提供利用。

测绘成果属于国家秘密的，适用保密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需要对外提供的，按照国务院和中央军
事委员会规定的审批程序执行。

测绘成果的秘密范围和秘密等级，应当依照保
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按照保障国家秘密安全、
促进地理信息共享和应用的原则确定并及时调整、
公布。

绛县自然资源局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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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第三十四条 景区内有宗教活

动场所的，其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应当协调、处理宗教活

动场所与景区管理组织及园林、林

业、文物、旅游等方面的利益关系，

维护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

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保护正常

的宗教活动。

以宗教活动场所为主要游览内

容的景区的规划建设，应当与宗教

活动场所的风格、环境相协调。

第三十五条 信教公民有进行

经常性集体宗教活动需要，尚不具

备条件申请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

由信教公民代表向县级人民政府宗

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

府宗教事务部门征求所在地宗教团

体和乡级人民政府意见后，可以为

其指定临时活动地点。

在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
指导下，所在地乡级人民政府对临

时活动地点的活动进行监管。具备

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条件后，办理宗

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手续。

临时活动地点的宗教活动应当

符合本条例的相关规定。

第五章 宗教教职人员
第三十六条 宗教教职人员经

宗教团体认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可以从事宗

教教务活动。

藏传佛教活佛传承继位，在佛

教团体的指导下，依照宗教仪轨和

历史定制办理，报省级以上人民政

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省级以上人民

政府批准。天主教的主教由天主教

的全国性宗教团体报国务院宗教事
务部门备案。

未取得或者已丧失宗教教职人

员资格的，不得以宗教教职人员的

身份从事活动。

第三十七条 宗教教职人员担任

或者离任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经

本宗教的宗教团体同意后，报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三十八条 宗教教职人员主

持宗教活动、举行宗教仪式、从事宗

教典籍整理、进行宗教文化研究、开

展公益慈善等活动，受法律保护。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机关档案管理规定
第十六条 档案用房宜集中布置，自

成一区。

档案办公用房选址应当便于档案库

房管理。档案库房选址应当防潮、防火、避

免阳光直射，利于档案保护。

档案库房不应设置在地下或顶层，

地处湿润地区的还不宜设置在首层。档

案库房不得毗邻水房、卫生间、食堂（厨

房）、变配电室、车库等可能危及档案安

全的用房。

第十七条 档案办公用房建筑设计应

当符合《办公建筑设计规范》（JGJ67）规定，

整理用房、阅览用房建筑设计应当符合

《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JGJ25）规定。

档案库房内不得设置其他用房和明

火设施，不应设置除消防以外的给水点，

其他给水排水管道不应穿越库房。档案库

房的装具布置、门窗设置应当符合《档案

馆建筑设计规范》（JGJ25）规定。

第十八条 档案库房应当根据需要配

备符合国家规定的密闭五节柜、密集架、

光盘柜、底图柜等档案装具，不得采用木

质柜、玻璃门柜等装具。档案整理台、档案

梯、移动置物架、档案盒、装订用品等配备

应当满足工作需要。

档案库房配备的档案装具应当与档

案库房楼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相匹配。库

房采用密集架的，楼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

不应小于 8kN/m2 或按档案装载情况相应

增加。

第十九条 档案库房应当配备温湿度

监测调控系统，安装漏水报警设备。档案

库房不得使用电阻丝加热、电热油汀及以

水、汽为热媒的采暖系统。

保存重要档案或具备条件的，应当安

装恒温恒湿设备，必要时可配备通风换

气、空气净化设备。

第二十条 档案库房应当配备消防系

统。根据档案重要程度和载体类型的不

同，可以选择采用洁净气体、惰性气体或

高压细水雾灭火设备。档案库房应当安装

甲级防火门，配备火灾自动报警设备。

第二十一条 档案库房应当安装全封

闭防盗门窗、遮光阻燃窗帘、防护栏等防

护设施，可以选择设置智能门禁识别、红

外报警、视频监控、出入口控制、电子巡查

等安全防范系统。整理用房、阅览用房、档

案数字化用房应当设置视频监控设备。

第二十二条 机关应当按照档案信息

化要求，建设或配备能够满足库房现代化

管理、档案数字化、电子文件及电子档案管

理需求的基础设施设备。智能库房管理基

础设施设备应当满足温湿度调控、漏水监

测、消防报警、安全防范、视频监控等系统

集成管理以及其他智能管理需要。档案数

字化、电子文件及电子档案管理基础设施

设备应当符合本规定第五章要求。

县级或形成档案数量较少的机关按

照本规定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二条配备基

础设施设备的，应当满足温湿度调控、消

防、安防和信息化工作的基本需求。

绛县档案馆 宣




